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人民政府2025年 

行政执法统计年报
按照《北京市行政执法公示办法》第十一条，第十七条规定，现将大兴区瀛海镇人民政府2025年度行政执法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　　一、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主体名称和数量情况
　　执法主体全称为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人民政府。
　　二、各执法主体的执法岗位设置及执法人员在岗情况
　　本单位设有街乡综合执法岗，执法人员核定人数共计10人，实际在岗人员8人，配有机关工勤1人，事业编2人，执法辅助人员27人。
　　三、执法力量投入情况
　　本单位在岗人员全部参与执法。
　　四、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情况
　　2025年度共受理服务事项7415件,事务咨询3829件。
　　五、执法检查计划执行情况
2025年度采取主动巡查、接举报投诉后检查、非现场检查、专项执法检查与联合执法相结合方式开展行政执法检查，完成全年检查计划。本机关2025年年度检查计划总量2766次，完成计划检查2649次，其中现场检查652次，非现场检查1997次。对同一企业实施现场检查年度频次上限为6次/年。
　　六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等案件的办理情况
　　本机关2025年度行政处罚案件共611宗,涉及罚款总额661720元。无行政强制案件。
　　七、投诉、举报案件的受理和分类办理情况
2025年度受理举报700件，全部反馈办理情况。
　　八、行政执法机关认为需要公示的其他情况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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